
海船员函〔2019〕130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征求《中华人民共

和国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船员培训管理工作，加强培训机构管理，提升船员培

训质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

我局组织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现发你们征求意见，请将整理汇总后的意

见于 11 月 15 日前反馈我局。

联系人：赵振宇；电 话：010-65293477；

传 真：010-65293482 ；邮 箱：cygl@msa.gov.cn。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2019 年 10 月 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船员培训管理工作，加强培训机构管

理，提升船员培训质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员培训管理规则》（以下简称《培训规则》），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据《培训规则》规定取得船员

培训许可的培训机构。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负责统一实施船员培

训机构分类分级管理工作。

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

省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自职责具体负责实施船员培训机

构分类分级管理工作。

第二章 分类分级评定标准

第四条 船员培训机构分为海船船员培训机构和内河

船舶船员培训机构两类,其中海船船员培训机构按照培训内

容又分为开展全日制航海中专、专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两类。

第五条 船员培训机构分级采用评分方式，综合评定分

值确定其所属等级，分级按照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 AA级、A



级、B级、C级、D级共五个等级，评定范围如下：

（一）AA 级评定范围为综合评分 90 分及以上；

（二）A级评定范围为综合评分 80-89 分；

（二）B级评定范围为综合评分 60-79 分；

（三）C级评定范围为综合评分 50-59 分；

（四）D级评定范围为综合评分 49 分及以下。

第六条 对船员培训机构的分级评定，按照船员培训机

构依法诚信、培训质量、船员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社会影响力与贡献等方面进行评定，具体评分要素见附件 1。

第八条 船员培训机构分级评定周期为 2年。

第三章 评定方法和程序

第九条 省级海事管理机构应通过下列途径收集评定

数据：

（一）海事信用及评价信息；

（二）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培训监督检查等记录；

（三）培训机构学员理论考试及格率数据；

（四）经核实的投诉或举报；

（五）培训机构提供的其他资料信息。

第十条 省级海事管理机构应根据评定标准逐项评分，

填写《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评定结果记录表》（见附件 2），

并在评定年度 2月底前将本辖区培训机构的初评材料和初评

结果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培训机构评定周期内培训项目没有开展培训的，该项目

不纳入评定范围。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根据初评材料，组织

对船员培训机构分级进行评定，并对社会发布。

第十二条 船员培训机构的船员培训监督检查记分项

年度累计记分达 10 分及以上者，其等级下降一级。省级海

事管理机构应将船员培训监督检查情况及调整建议，报送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核定后发布。

第四章 分级管理

第十三条 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实施如下差异化管

理，被评为 AA 级船员培训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可给予以下

激励措施：

（一）每年进行可只进行一次随机抽查。

（二）连续两次被评为 AA 级可免评一次，保留 AA级资

格。

（三）实行优先办理船员培训业务、简化程序等“绿色

通道”。

（四）认可海船船员适任理论考试成绩：

（1）本科层次的航海类应届毕业生申请二/三副、二/

三管轮和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可认可不超过四个科目适任

理论考试成绩；

（2）专科层次的航海类应届毕业生申请三副、三管轮



和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可认可其组织的不超过三个科目的

适任理论考试成绩。

（3）中专层次的航海类应届毕业生申请三副、三管轮

和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可认可其组织的不超过两个科目的

适任理论考试成绩。

第十四条 对被评为 A级船员培训机构，海事管理机构

可对给予以下激励措施：

（一） 每年至少进行两次随机抽查。

（二） 连续两次被评为 A 级的培训机构还可免评一次，

保留 A 级资格。

（三）实行优先办理船员培训业务、简化程序等“绿色

通道”。

（五）对其中 A级航海院校的航海类应届毕业生申请三

副、三管轮和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可认可其组织的不超过

一个科目的理论适任考试成绩。

第十五条 对 B 级船员培训机构，海事管理机构每季度

至少进行一次随机抽查。

第十六条 对 C 级船员培训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对培训

机构所开展的培训项目实施随机抽查，检查比例不得低于所

有培训开班计划的 30%。

第十七条 对 D 级培训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应对培训机

构所开展的培训项目实施随机抽查，检查比例不得低于所有



培训开班计划的 50%，并每年组织 1次对其船员培训质量管

理体系实施跟踪审核。

第十八条 对被认可成绩的考试科目，航海院校应按不

低于船员培训大纲规定的相应适任标准组织考试，通过当地

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确认后方能实施，并在考试结束后 10 个

工作日内将成绩报送辖区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直属海事管理

机构收到所有认可成绩后，按照不低于认可成绩人数的 10%

随机抽取考生对认可成绩的考试科目组织考试，考试成绩作

为该院校参加下一次评定的依据；抽考科目及格率低于 80%

的，取消下一年度该校考试成绩认可，连续两次被取消认可

成绩的，下一评价年度取消 AA 级评定资格。

认可航海院校部分适任理论考试科目成绩的，英语、船

舶操纵与避碰、主推进动力装置、船舶电气等考试科目除外。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各海事管理机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员培训监督管理办法》，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并应使用《船

员培训监督检查通知书》书面告知船员培训机构的检查结

果。在评定周期内，每个自然年的监督检查记分进行累加计

算。

第二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将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

级管理情况纳入船员培训机构档案。

第二十一条 培训机构对分类分级评定结果存在异议



的，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进行申诉复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事局对不符合规定的，应予以纠正。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X 月 XX 日起实施，有效

期 5年。

附件：1、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评定标准

2、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评定结果记录表



附件 1

船员培训机构分级评定标准（海船）
表一学历教育的船员培训机构

项
目

代码 评定内容
标
准
分

评定方法(标准)
评
定
分

数据
来源

A
依
法
诚
信

A01
海事信用信息等
级信息。

5
海事信用评价等级
为 AA级为 5 分，其
他等级为 0 分。

海事
信用
信息
系统

B
培
训
质
量

B01

三副、三管轮和电
子电气员在评定
周期内的平均及
格率

60

通过率排名前 5%
的为 60 分；排名在
前 6%-10%的为 55
分；排名在前
11%-20%的为 50
分；排名在前
21%-30%为 40 分，
排名在前 31%-50%
为 30 分，排名在前
51%-70%为 20 分，
排名在前 71%-90%
为 10 分，排名在
91%以下为 0 分。

中国
海事
局年
度公
布数
据

C
船
员
培
训
质
量
管
理

C01
按照规定提交审
核申请情况。

1
按照规定提交申请
的为 1 分；不符合
要求为 0 分

审核
管理
数据

C02
按规定开展内部
审核和管理评审

1

按规定开展内部审
核和管理评审得 1
分，未开展内部审
核、管理评审为 0
分。



体
系
运
行

C03

外部审核不符合
项缺陷率（不符合
项总数与培训项
目总数的比值）

8

缺陷率低于 20%为
8 分；21%-40% 为
7 分，41%-70%为 6
分，71%及以下为 5
分。

D
培
训
开
展
监
督
检
查

D01

培训计划方案符
合情况（每期开班
3 日前以书面或者
电子方式将培训
计划报海事机构
备案，内容包括培
训规模、教学计划
和日程安排、教员
情况及培训设施、
设备、教材等准备
情况）。

5

按规定的时间报备
培训计划，备案内
容完整为 5 分；不
符合备案要求发现
1 项减 1 分，直至
得分为 0 分。

监督
检查
数据

D02
每期开班前将学
员名册向海事管
理机构备案。

3

按规定时间将名册
备案为 3 分；发现
一次扣 1 分，扣完
为止。

D03
日常监督检查发
现缺陷及整改情
况。

10

1）可采取措施及时
消除，且不影响培
训活动继续开展的
缺陷，一项减 1 分；
2）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才能改正，但不
影响培训活动继续
开展的缺陷，一项



减 2 分；
3）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才能改正，但已
经影响培训活动继
续开展的缺陷，一
项减 3 分；
4）未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改正的缺陷，
一项减 5 分。
5）上述情况中未发
现缺陷得 10 分，发
现缺陷扣分到 0 分
为止。

C04
学员的日常考勤
管理。

2

考勤记录完整且属
实的为 2 分；现场
考勤发现应到人数
不到 90%或发现日
常管理考勤记录造
假为 0 分。

E
社
会
影
响
力
与
贡
献

D01

1）承担国家船员
培训培养建设重
大项目；
2）向国际海事组
织、国际劳工组织
等提交船员管理
相关提案并顺利
通过。

2

一份提案或项目加
1 分，加满 2分为
止。

加分
项，培
训机
构提
供或
系统
数据

D02
船员培训过程中
发生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事件。

3 一次减 3 分。

注：1、航海院校计算培训质量项目时仅以三副、三管轮和电子
电气员培训项目分值计算。认可成绩的，评定时 B01 以抽考的成
绩计算。

2、评定指标中评定积分为同一内容的，不重复扣分。
3、C03 评定周期内没有数据的，按照评定周期前一次审核数

据计算。



船员培训机构分级评定标准（海船）
表二 非学历教育的船员培训机构

项
目

代码 评定内容
标
准
分

评定方法(标准)
评
定
分

数据
来源

A
依
法
诚
信

A01
海事信用信息等
级信息。

5
海事信用评价等级
为 AA级为 5 分，其
他等级为 0 分。

海事
信用
信息
系统

B
培
训
质
量

B01

岗位适任培训考
试在评定周期内
的平均及格率（所
有培训项目年度
最终及格率取平
均值）。

30

通过率排名前 10%
的为 30 分；排名在
11%-20%的为 27
分；排名在
21%-30%的为 24
分；排名在
31%-40%为 21 分，
排名在 41%-50%为
18 分，排名在
51%-90%为 15 分，
排名在 91%以下为
10 分。

管理
系统
数据

B02

培训合格证培训
在评定周期内考
试的平均及格率
（所有培训项目
年度最终及格率
取平均值）。

30

通过率排名前 10%
的为 30 分；排名在
11%-20%的为 27
分；排名在
21%-30%的为 24
分；排名在
31%-40%为 21 分，
排名在 41%-50%为
18 分，排名在
51%-90%为 15 分，
排名在 91%以下为
10 分。

C
船
员

C01
按照规定提交审
核申请情况。

1
按照规定提交申请
的为 1 分；不符合
要求为 0 分

审核
管理
档案



培
训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运
行

C02
按规定开展内部
审核和管理评审

1

按规定开展内部审
核和管理评审得 1
分，未开展内部审
核、管理评审为 0
分。

C03

外部审核不符合
项缺陷率（不符合
项总数与培训项
目总数的比值）

8

缺陷率低于 20%为
8 分；21%-40% 为
7 分，41%-70%为 6
分，71%及以下为 5
分。

D
培
训
开
展
监
督
检
查

D01

培训计划方案符
合情况（每期开班
3 日前以书面或者
电子方式将培训
计划报海事机构
备案，内容包括培
训规模、教学计划
和日程安排、教员
情况及培训设施、
设备、教材等准备
情况）。

5

按规定的时间报备
培训计划，备案内
容完整为 5 分；不
符合备案要求发现
1 项减 1 分，直至
得分为 0 分。 监督

检查
数据

D02
每期开班前将学
员名册向海事管
理机构备案。

3

按规定时间将名册
备案为 3 分；发现
一次扣 1 分，扣完
为止。

D03
日常监督检查发
现缺陷及整改情
况。

10
1）可采取措施及时
消除，且不影响培
训活动继续开展的



缺陷，一项减 1 分；
2）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才能改正，但不
影响培训活动继续
开展的缺陷，一项
减 2 分；
3）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才能改正，但已
经影响培训活动继
续开展的缺陷，一
项减 3 分；
4）未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改正的缺陷，
一项减 5 分。
5）上述情况中未发
现缺陷得 10 分，发
现缺陷扣分到 0 分
为止。

D04
学员的日常考勤
管理。

2

考勤记录完整且属
实的为 2 分；现场
考勤发现应到人数
不到 90%或发现日
常管理考勤记录造
假为 0 分。

E
社
会
影
响
力
与
贡
献

D01

1）承担国家船员
培训培养建设重
大项目；
2）向国际海事组
织、国际劳工组织
等提交船员管理
相关提案并被采
纳等。

2

一份提案或项目加
1 分，加满 2分为
止。

加分
项，培
训机
构提
供或
系统
数据

D02
船员培训过程中
发生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事件。

3 一次减 3 分。

注：1、评定时没有 B01 或 B02 项数据的，以该项平均分计算。
2、评定指标中评定积分为同一内容的，不重复扣分。
3、C03 评定周期内没有数据的，按照评定周期前一次审核数



据计算。



船员培训机构分级评定标准（内河船舶）

表三 船员培训机构

项
目

代码 评定内容
标
准
分

评定方法(标准)
评
定
分

数据
来源

A
依
法
诚
信

A01
海事信用信息等
级信息。

5
海事信用评价等级
为 AA级为 5 分，其
他等级为 0 分。

海事
信用
信息
系统

B
培
训
质
量

B01

岗位适任培训考
试在评定周期内
的平均及格率（所
有培训项目年度
最终及格率取平
均值）。

30

通过率排名前 10%
的为 30 分；排名在
11%-20%的为 27
分；排名在
21%-30%的为 24
分；排名在
31%-40%为 21 分，
排名在 41%-50%为
18 分，排名在
51%-90%为 15 分，
排名在 91%以下为
10 分。

管理
系统
数据

B02

培训合格证培训
在评定周期内考
试的平均及格率
（所有培训项目
年度最终及格率
取平均值）。

30

通过率排名前 10%
的为 30 分；排名在
11%-20%的为 27
分；排名在
21%-30%的为 24
分；排名在
31%-40%为 21 分，
排名在 41%-50%为
18 分，排名在
51%-90%为 15 分，
排名在 91%以下为
10 分。

C
船
员

C01
按照规定提交审
核申请情况。

1
按照规定提交申请
的为 1 分；不符合
要求为 0 分

审核
管理
档案



培
训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运
行

C02
按规定开展内部
审核和管理评审

1

按规定开展内部审
核和管理评审得 1
分，未开展内部审
核、管理评审为 0
分。

C03

外部审核不符合
项缺陷率（不符合
项总数与培训项
目总数的比值）

8

缺陷率低于 20%为
8 分；21%-40% 为
7 分，41%-70%为 6
分，71%及以下为 5
分。

D
培
训
开
展
监
督
检
查

D01

培训计划方案符
合情况（每期开班
3 日前以书面或者
电子方式将培训
计划报海事机构
备案，内容包括培
训规模、教学计划
和日程安排、教员
情况及培训设施、
设备、教材等准备
情况）。

5

按规定的时间报备
培训计划，备案内
容完整为 5 分；不
符合备案要求发现
1 项减 1 分，直至
得分为 0 分。

监督
检查
数据

D02
每期开班前将学
员名册向海事管
理机构备案。

3

按规定时间将名册
备案为 3 分；发现
一次扣 1 分，扣完
为止。

D03
日常监督检查发
现缺陷及整改情
况。

10

1）可采取措施及时
消除，且不影响培
训活动继续开展的
缺陷，一项减 1 分；
2）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才能改正，但不
影响培训活动继续
开展的缺陷，一项
减 2 分；
3）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才能改正，但已
经影响培训活动继
续开展的缺陷，一
项减 3 分；
4）未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改正的缺陷，
一项减 5 分。
5）上述情况中未发
现缺陷得 10 分，发
现缺陷扣分到 0 分
为止。

D04
学员的日常考勤
管理。

2

考勤记录完整且属
实的为 2 分；现场
考勤发现应到人数
不到 90%或发现日
常管理考勤记录造
假为 0 分。

E
社
会
影
响
力
与
贡
献

D01

1）承担国家船员
培训培养建设重
大项目；
2）向国际海事组
织、国际劳工组织
等提交船员管理
相关提案并被采
纳等。

2

一份提案或项目加
1 分，加满 2分为
止。

加分
项，培
训机
构提
供或
系统
数据

D02
船员培训过程中
发生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事件。

3 一次减 3 分。

注：1、评定时没有 B01 或 B02 项数据的，以该项平均分计算。
2、评定指标中评定积分为同一内容的，不重复扣分。
3、C03 评定周期内没有数据的，按照评定周期前一次审核数

据计算。



附件 2

船员培训机构分类分级评定结果记录表

单位
评定
日期

地址、联
系方式

所属类别
海船船员培训机构 内河船员培

训机构（ ）航海院校（ ） 船员培训机构（ ）

记分项

代 码 记 分 事 由 分值

初评累计
分值

初评等级
AA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
（）

降级处理
依据（注
明条款）



省级海事
管理机构
主管部门
初评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部海事局
主管部门
核定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